
上海市水务局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受理号：SHGX20256593

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学校：

你单位于2025年 12月9 日向上海市水务局提出的取水许可延

续（地下水)的申请,经审查，你单位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

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十条、

第十一条、第十二条、第二十五条、第四十一条、第四十三条、第

五十三条之规定；《水资源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》第十条、《上海

市水资源管理若干规定》第十九条、《上海市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

征收管理实施办法》第十八、十九条的规定，本机关决定：准予延

续。

一、延续许可意见

你单位的取水许可证号：B310151G2022-0011 的深井用于公共

供水行业应急取水（兼回灌），取水地点位于崇明区宏海公路 2026

号。该深井取水有效期内（2020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12 月 13

日），5 年来除日常维护保养外未取用地下水。

经对你单位深井的取水用途、节水措施、退水水质、水资源费

缴纳及取水权人变更等情况进行延续评估和审核，符合相关取水许

可要求，同意你单位取水许可证延续申请，并核发《取水许可证》

（地下水），取水权人不变为“上海市崇明区庙镇学校”，法定代

表人变更为“刘金华”，取水地点、取水类型、退水地点、退水方



式、水源类型等不变，取水用途不变为应急取水（兼回灌），取水

许可证有效期为：2025 年 12 月 14 日至 2030 年 12 月 13 日止。

二、相关事项

（一）你单位取水工程已纳入本市应急供水体系，应根据相关

规定，承担区域内地下水人工回灌任务，平时应加强取水设施的管

理和保护，落实应急取水井的日常管理工作，不得擅自他用，同时

接受取水许可监管部门的日常监管，确保应急状态时人员用水。

（二）取水计量设施是缴纳水资源费的重要依据，你单位应当

按照计量规程的规定对本工程取水计量设施实施周期检定，保证取

水计量设施正常运行和量值的准确，按规定填报取水统计报表，并

根据本市执行的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按时缴纳水资源费。

（三）如发生紧急状况需取用地下水应向市水务局报告。

（四）若取水许可规定的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，你单位应当

重新进行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，并重新申请取水许可。

（五）若需延续本《取水许可证》，应在有效期届满前 45日至

市水务局行政服务中心（江苏路 389 号）办理相关手续。如取水许

可证有效期届满不再延续或者延续申请未获批准的，深井权属单位

应当自许可证有效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，按照国家和本市的规范

要求自行组织实施填没封井作业。

上海市水务局
@上海市水务 局@

2025 年 12 月 10 日



 

抄送：上海市水务局执法总队（上海市海洋局执法总队），上海市供水

管理事务中心（上海市节约用水促进中心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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